附件1

部分不合格项目的小知识
氟虫腈

本次抽检有1批次小青菜氟虫腈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氟虫腈是一种杀虫剂，用于对跳蚤、虱子、蟑螂、螨、蚂蚁等虫害的防治。氟虫腈对人体有一定的毒性作用，长期摄入氟虫腈超标的蔬菜，会引起身体不适，比如头痛、头昏、腹泻等等。氟虫腈等农药残留在人体内不易分解，会导致体内毒素的累积。自2009年10月1日起，除卫生用杀虫剂、玉米等部分旱田种子包衣剂外，在我国境内停止销售和使用用于其他方面的含氟虫腈成分的农药制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19）中规定，小青菜的氟虫腈最大残留量为0.02mg/kg。
二、大肠菌群

本次抽检有3批次餐饮食品的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根据GB 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中规定，大肠菌群在餐饮具中不得检出。大肠菌群是评价食品卫生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目前已被国内外广泛应用于食品卫生工作中。

大肠菌群不合格原因一是餐具清洗不彻底；二是消毒餐具用消毒液未达到规定浓度，或者餐具干热消毒时未达到规定温度，或者是消毒时间未达到规定要求；三是可能在搬运过程中，不干净的手触碰到碗筷形成污染。人使用大肠菌群超标的餐饮具后，容易腹泻。

三、4-氯苯氧乙酸钠

本次抽检有1批次黄豆芽的4-氯苯氧乙酸钠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4-氯苯氧乙酸钠，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主要用于放于防止落花落果、抑制豆类生根等，并能调节植物株内激素的平衡。但由于其对人体有一定积累毒性，豆芽中检出4-氯苯氧乙酸钠可能是由于豆芽生产商在生产过程中为了抑制豆芽生根，提高豆芽产量而违规使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农业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豆芽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6-苄基腺嘌呤等物质的公告（2015年第11号）规定豆芽生产经营过程中禁止使用4-氯苯氧乙酸钠。


